
证券代码：000655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公告编号：2026-023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2026年6月11日，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临时），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12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投资设
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二、营业执照基本情况2026年6月26日，公司投资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已完成注册登记，并取得了齐河县市场监督管理
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情况如下：1.公司名称：山东金舜矿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5MAKHUYUY40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4.法定代表人：董峻岭5.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6.公司住所：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仁里集镇学苑花园商业楼西段路1-105室7.成立日期：2026年6月26日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选矿；货物进出口；建筑材料销售；矿山机械销售；通用设
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地质勘查技术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工业工程设计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道路货
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
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矿产资源勘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备查文件1.山东金舜矿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810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6-050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

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拟计划自 2026 年 06 月29日起 6 个月
内，以不高于8.5元/股的价格，通过集中竞价方式以自有及自筹资金增持本公司 A 股股票，增持资金
总额不低于1.5亿元，不超过3亿元。

●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风险：可能存在因公司股价波动及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导致增持计划
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如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增持主体名称

增持主体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占总股本）

本次公告前12个月内
增持主体是否披露增持计划

本次公告前6个月增持主体是否存
在减持情况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控人 R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R否

直接持股 5%以上股东 □ 是R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R否□其他：__________

_437,953,264_ 股

40.16 %
□是（增持计划完成情况： ）

R否

□是R否

上述增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中 国 平 煤 神
马 控 股 集 团

有限公司

持股数量
（股）

437,953,264

持股比例

40.16 %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

中 国 平 煤 神
马 集 团 － 平
安 证 券 － 26
平神 EB 担保
及 信 托 财 产

专户

合计

196,392,223

634,345,487

18.01%

58.17%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拟以其持有的本公司 196,392,223股A股股票为标的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已于2026年3月27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共
计 196,392,223股A股股票，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本总数的17.67％，划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安证券-26平神EB担
保及信托财产专户”。详见公司 2026年 3月 30日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神马股份关于控股股东拟非公开发行
可交换公司债券对持有的部分本公司A股股票办理担保及
信托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公司于 2026
年 4月 1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注销了部分
库存股 20,696,666股，“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安证券-26平
神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持股比例由17.67％被动增加至18.01%。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
安证券-26平神EB担保及信托财产专户”是一致行动人。

二、本次增持情况（如适用）
本次是否已增持股份 是 否
三、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增持主体名称

拟增持股份目的

拟增持股份种类

拟增持股份方式

拟增持股份金额

拟增持股份数量

拟增持股份比例
（占总股本）

拟增持股份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

拟增持股份资金来源

拟增持主体承诺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以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公司A股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

A股：15,000万元～30,000万元

A股：1,764.7059 万股～3,529.4118 万股（依照增持价格上限测算）

1.62%～3.24%
（依照增持价格上限测算）

不超过8.5元/股
2026年6月29日～2026年12月28日

自有及自筹资金

中国平煤神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增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可能存在因公司股价波动及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导致增持计划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如出

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说明
不适用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信息披露0606 2026年6月27日 星期六
制作：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E－mail：zqrb9@zqrb.sina.net

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6-024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召集人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6月26日14:30。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06月26日，其中：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6月26日9:15-9:25，9:30-11:30，13:00-15:00；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6月26日9:15至15:00的任

意时间。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夏银川市西夏区六盘山西路166号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202会议室。4.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5.会议召集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秦臻先生。7.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49 人，代表股份 445,640,84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54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378,490,96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23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8人，代表股份67,149,8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152%。
（三）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审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本次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议案，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

同意为通过。

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关于制定《董事及高管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602,4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82%；反对2,889,98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85%；弃权 1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9090%；反对2,889,9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538%；弃权14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73%。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2,573,56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17%；反对2,882,284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68%；弃权 18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6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3564%；反对2,882,2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1065%；弃权18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370%。

表决结果：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3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白帆律师、赵东伟律师为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参与投票表决的股东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和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宁夏方和圆律师事务所为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出具的法律
意见书。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0911 证券简称：广农糖业 公告编号：2026-045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第三次临时会议
（通讯表决）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6月22日通过书面送达、邮件等方式通知各位
董事。2.召开会议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上午9:00。

会议召开的方式：通讯方式。

3.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要求，规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工作，公司对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进行修订，本议案已经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1.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2.第九届董事会2026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526 证券简称：山东矿机 公告编号：2026-032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的通知和公告情况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6-025）。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情况1、召开时间：2026年6月26日下午2：502、召开地点：昌乐县开发区大沂路北段山东矿机办公楼三楼会议室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4、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5、主持人：董事长赵华涛先生6、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网络投票的情况：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6月26日。其中：(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6月 26日 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三、出席人员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28人，代表股份397,711,853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22.308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79,872,67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1.307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25人，代表股份17,839,18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006％；通过现
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626人，代表股份18,840,05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568％。

“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对所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

决。按照规定进行监票、计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1、审议《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87,274,63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757％；反对 10,097,2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88％；弃权339,9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5％。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402,8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009％；反对 10,097,2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5945％；弃权 339,9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47％。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2、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之间吸收合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387,272,43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751％；反对 10,097,52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389％；弃权341,8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8,400,6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892％；反对 10,097,52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5960％；弃权 341,89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47％。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此次股东会聘请了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田军、王芳芳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山东德衡（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6-032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他达拉非片
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以岭万洲国际制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以岭万洲”）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申报的他达拉非片的上市许可申请，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证书编号：2026S02107
药品通用名称：他达拉非片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64806
剂型：片剂

规格：2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
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上市许可持有人：以岭万洲国际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以岭万洲国际制药有限公司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和主要风险提示
根据《中国泌尿外科和男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2022版）》指南推荐，他达拉非列为PDE5抑制剂

一线治疗药物。
本次他达拉非片获得注册批件，标志着以岭万洲具备了在国内市场销售该产品的资格，不会对

公司当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药品的生产销售容易受市场政策环境变化、市场竞争等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35 证券简称：王子新材 公告编号：2026-051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王进军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王进军先生通知，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质押股份已全部解除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王进军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数量（股）

17,200,000
17,2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8.28%
18.2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58%
4.58%

质押
起始日

2025年1月22日

-

解除日期

2026年6月25日

-

质权人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2026年6月25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王进军

王武军

王 娟

合 计

持股数量（股）

94,083,599
18,142,578
3,161,480

115,387,657

持股比例

25.07%
4.83%
0.84%
30.75%

累计质押股份数量
（股）

0
0
0
0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0.00%
0.00%
0.00%
0.0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00%
0.00%
0.00%
0.0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
标记数量（股）

0
0
0
0

占已质押股份比例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75,860,849
13,606,933

0
89,467,782

占未质押股份比例

80.63%
75.00%
0.00%
77.54%

注：1、王进军先生、王武军先生所持限售股股份性质为董事、高管锁定股（锁定比例为年初持股的75%），暨王进军先生年初持股为101,147,799股，其董事、高管锁定股数为75,860,849股；王武军先生年初
持股为18,142,578股，其董事、高管锁定股数为13,606,933股；2、如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与合计数存在尾数差异，系计算时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截至2026年6月25日，公司控股股东的股份解除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的股份质押及相关风险情况，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1、《大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2、《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王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47 证券简称：盐津铺子 公告编号：2026-035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

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长沙大道运达中央广场写字楼A座，盐津铺子食
品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部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学武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176人，代表股份191,933,6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0375%（已剔除截止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账户中已回购的

股份数量，下同）。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10人，代表股份169,507,192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371%。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计166人，代表股份22,426,4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3004%。

（四）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
外的其他股东）共计166人，代表股份22,426,4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004%。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6人，代表股份22,426,4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004%。

（五）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列席本次股东会。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191,876,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01%；反对 46,7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弃权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22,369,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41%；反对 4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2%；弃权1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7%。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周晓玲、达代炎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

于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一）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0704 证券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2026-055
物产中大关于2026年度第四期超短期

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十届十六次董事会，2024年5月21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2024-2026年度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
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内容详见2024年4月27日和2024
年 5月 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告。2024年12月5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4﹞TDFI53号），交易商
协会接受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债务融资工具注册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
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票据、资产支持票据、绿色债务融资工具

等产品。2026年6月23日，公司发行了2026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代码

起息日

计划发行总额

发行利率

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度第四期超短融

012681559
2026年6月24日

15亿元

1.4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期限

兑付日

实际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26物产中大SCP004
268天

2027年3月19日

15亿元

100.00元/百元面值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3259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 2026-027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6年股份回购实施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6/6/10
2026年6月10日~2027年6月9日（但受限于公司A股回购一般性授权

的授权期限）

10亿元~10亿元

156.95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9,701,231股

0.33%
1,000,008,218.79元

95.11元/股~118.48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
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A股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次回购股份方案”）。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0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6.95元/股（含），回购期限自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12个月（但受限于公司A股回购一般性授权的授权期限）。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6年6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2026年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6-022）。

二、回购实施情况2026年6月11日，公司首次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于2026年6月12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

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2026年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A股股份暨股份回购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6-024）。2026年6月25日，公司实施完毕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9,701,231股，占公司截至目前总股本的0.33%，回购最高价格人民币118.48元/股，回购最低价格人民
币 95.11元/股，回购均价人民币 103.08元/股，使用资金总额人民币 1,000,008,218.79元（不含交易费
用）。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
回购。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实施与完成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
公司的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2026年6月10日，公司首次披露了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2026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A股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临2026-022）。

自公司首次披露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股东、与实际控制人签署投票委托书的股东不存在买卖公司A股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
（股）

0
2,983,757,155

0
2,983,757,155

比例（%）

0.00
100.00
0.00

100.00

本次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
（股）

0
2,983,757,155
9,701,231

2,983,757,155

比例（%）

0.00
100.00
0.33

100.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项下回购的A股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如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年

内未能实施上述计划，或所回购的股份未全部用于上述用途，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将未
使用的部分予以注销。上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期间，不享有股东会表决
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配股、质押等权利。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3825 证券简称：ST华扬 公告编号：2026-059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已出裁决书● 该案件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本次仲裁案件的本金金额2,000万元及相关利息等。● 仲裁结果：被申请人归还借款本金及支付相关利息，并承担本案仲裁费。●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已针对本事项进行相关会计处理，最终影响金额

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1、仲裁各方当事人：
申请人：苏州窈窕风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受理机构：苏州仲裁委员会3、仲裁请求：1)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偿还借款本金2,000万元并支付借款期间产生的利息233.3333万

元；2) 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逾期还款利息；3) 请求裁决本案全部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4、事实与理由：2022年5月16日，申请人苏州窈窕风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窈窕风尚”）与被申请人签
订《借款合同》，约定由窈窕风尚出借人民币2,000万元，借款期限90天，借款利率为3.5%/年，到期一
次性还本付息。同日，申请人将2,000万元转账至被申请人指定银行账户。后经双方协商一致，将此
笔借款展期至2025年12月16日。期间，被申请人已支付部分利息。借款到期后，被申请人并未向
申请人偿还上述本金及支付剩余利息，故申请人向苏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公司已于 2026
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3）。

二、本次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苏州仲裁委员会的（2026）苏仲裁字第0133号《裁决书》，仲裁庭裁决如下：1、被申请人自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归还申请人借款本金人民币2,000万元，支付利息人

民币233.3333万元，并自2025年12月17日起，以剩余未还本金为基数按年息5%支付逾期还款利息
至实际归还全部借款本金时止。2、本案仲裁费人民币12.524万元由被申请人承担。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三、前期累计诉讼、仲裁事项进展
公司分别于 2026年 2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1）及2026年6月2日披露的《华扬联众数
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新增诉讼、仲裁事项及已披露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6-050），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中已结案2笔，涉及金额共计29.04万元。

案件进展主要情况详见下表：
序
号

1

2
合 计：

起诉(申请)方
上海星期玖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上海星期玖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应诉(被申请)方
上海擅美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擅美广告有限公
司、上海华扬联众数字

技术有限公司

诉讼/仲裁类型

委托合同纠纷

广告合同纠纷

诉讼/仲裁金额（万
元）

14.46

14.58
29.04

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收到民事调解书

收到民事调解书

/
四、累计仲裁事项进展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此前，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对本次仲裁事项已进行相关会计处理，截至 2026年 6月 25日，

预计减少公司本期利润619,096.95元，最终金额以年审会计师审计报告披露为准。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603833 证券简称：欧派家居 公告编号：2026-063
转债代码：113655 转债简称：欧22转债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欧22转债”2026年跟踪评级结果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前次主体信用等级：“AA”，“欧22转债”的债券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次主体信用等级：“AA”，“欧22转债”的债券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变化。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欧派

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证鹏元”）对公司于2022年8月5日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欧22转债”）进行了跟
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主体信用等级为“AA”，“欧22转债”前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评级时间为2025年6月23日，评级机构为中证鹏元。

中证鹏元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及行业相关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26
年6月26日出具了《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债券2026年跟踪评级报告》，公司本次主体信
用评级结果为“AA”，“欧22转债”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评级结果较前次没有
变化。

本次信用评级报告详见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欧派家居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相关债券2026年跟踪评级报告》。

特此公告。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26 证券简称：易明医药 公告编号：2026-038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政府补助27,287,916.00元，占

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29.47%。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公司的影响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

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
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2、补助的确认、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时，与企业
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
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入。

本次公司收到27,287,916.00元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为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计入2026年度其他收益，具体会计处理以年度审计机构审计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政府补助预计将增加公司2026年度利润总额27,287,916.00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最终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年度审计机构审计结果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西藏易明西雅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63 证券简称：今飞凯达 公告编号：2026-040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26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9：15—9：25；9：30—11：30

时和13：00—15：00时；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6年6月2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金华市新宏路 1588号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会议

室。
（三）现场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葛炳灶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03,662,5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9730%。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02,424,54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665%。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237,995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5%。
（四）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共6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237,9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065%。
（五）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对下列事项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结果如下：

（一）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3,238,7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19%；反对 371,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24%；弃权5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7%。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

东）表决结果：同意814,165股；反对371,530股；弃权52,300股。
（二）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03,171,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87%；反对 440,

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2%；弃权5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
东）表决结果：同意746,565股；反对440,330股；弃权51,10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证券代码：002791 证券简称：坚朗五金 公告编号：2026-032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剩余股票
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17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五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及注销剩余股
票期权的议案》。拟注销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剩余股票
期权。

根据《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五个行

权期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以 2020 年营业收入为基准，2025 年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
225.00%。因公司层面2025年度未满足相应业绩考核目标，所有激励对象所持有的第五个行权期已
获授的股票期权均不得行权，共计88.3464万份由公司注销；94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不再具
备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股票期权不得行权，共计 5.4232万份。上述合计
93.7696万份股票期权，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26%，将由公司注销。本次注销完成后，已无剩余授
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本次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完毕。

具体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第五个
行权期行权条件未成就及注销剩余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0）。

截至公告日，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93.7696万份股票期
权的注销事宜已办理完成。本次注销股票期权事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本次注销不影响公司股本，公司股本结构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001 证券简称：奥康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6-021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公司目前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相关方尚在洽谈中，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603001
证券简称

奥康国际

停复牌类型

A股 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6/6/29
停牌期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因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涉及资产购买的重大事项，目前尚处

于筹划阶段，鉴于近期公司股价涨幅较大，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
资者利益，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4号
——停复牌》等有关规定，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奥康国际；证券代码：
603001）于2026年6月25日、6月26日停牌。详见公司于2026年6月25日披露的《浙江奥康鞋业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临2026-020）。
截至目前，上述事项仍处于筹划之中，因相关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

投资者利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
——停复牌》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
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交易日。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二、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按照承诺的期限

向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三、风险提示
目前本次交易仍处于筹划阶段，具体交易方案仍在商讨论证中，尚存在不确定性。本次交易能

否实施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有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27日


